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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失信主体认定决定书
豫焦文旅信告〔2025〕10008 号

当事人： 李凯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： 4108********86674

工作单位及职务：焦作市云台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

人

经查，根据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延长旅游服务质

量保证金补足期限的通知》（文旅发电〔2023〕42 号）通知

要求，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向全市旅行社发布了《关于

旅行社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通知》和《关于未按时

缴纳（补齐）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旅行社的通告》。截

止到 2024 年 4 月 19 日，本机关未收到你单位缴纳或补足保

证金的备案材料，对你单位下达了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截

止到 2024 年 12 月 4 日，你单位仍未向本机关提交缴纳旅游

服务质量保证金的备案材料，也未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

提交缴纳保证金和担保函的任何信息。由于你单位在规定时

间内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，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于 2025

年 1 月 26 日对你单位作出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

政处罚决定。（焦）文综罚字〔2024〕34 号。因你作为焦作

市云台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依据《文化和旅

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

7 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第十九条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对

你作出认定为文化和旅游市场严重失信主体的决定，通过全

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系统公开，并实施信用管理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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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期限 5 年（自 2025 年 1 月 26 日起至 2030 年 1 月

25 日止）。你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后，可依据《规定》

第六章相关规定进行信用修复。

如对上述决定不服，你（单位）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相关条款之

规定，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，直接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2025 年 12 月 1 日


